
中華民國航空貨運承攬業標準交易條款 

                                                                                                   97.03.13 航超一字第 9703031 號函修正  

1、  (i)  

   

承攬運送人，無論是否為中華民國航空貨運承攬公會之會員其從事任

何業務，包括提供資料通知或勞務，應依下列規定為交易，而且每一

條款應被視為承攬運送人與其客戶契約內容之一部份。承攬運送人並

非公共運送人，應僅依此等條款處理貨物。承攬運送人之代理人或受

僱人無修正或變更條款之權限。  

   (ii) 若有法律強制性地適用於承攬運送人所從事之業務，此等條款應受法

律規範，唯此等條款不應被解釋為承攬運送人拋棄其權利或豁免權，

或增加其義務或責任。若此等條款之任何部份違反法律規定，僅該違

反部份無效。若有法律強制性地適用於承攬運送人所從事之業務，此

等條款應受法律規範，唯此等條款不應被解釋為承攬運送人拋棄其權

利或豁免權，或增加其義務或責任。若此等條款之任何部份違反法律

規定，僅該違反部份無效。  

2、  與承攬運送人從事任何交易之客戶應明示擔保其為貨物所有權人，或經貨物

所有權人之合法授權之代理人，並擔保其有權接受此等條款，且為自己或擔

任與貨物有關人等之代理人接受此等條款。  

3、  承攬運送人所接受之任何指示或業務，有絕對之裁量權以自己親自履行，或

由自己之受僱人履行一部或全部，或交由其他承攬業者依同樣條件履行勞務

之一部或全部。  

4、  承攬運送人除客戶以書面明示外，有絕對之裁量權處理法定貨物之儲放，運

送應遵守之程序與路線。又除客戶原訂定書面指示外依承攬運送人之意見，

為顧及客戶之利益，有權調整客戶之指示。  

5、  貨物暫停運送或交付時，承攬運送人有權按貨物之性質決定存倉或以其他方

式保管，以及保管之地點，客戶應負擔因此所生之費用。  

6、  除非承攬運送人被書面指示包裝貨物，客戶擔保所有貨物已被包裝完妥。  

7、  承攬運送人有權保留並受頒居間佣金與其他報酬。  

8、  承攬運送人之報價，係以即時承諾為基礎，並得撤回或修正。除非以書面協

議，承攬運送人於承諾後，如因匯率、運費、保險費或其他與貨物有關之費

用變動，得自由變更報價或酬金，而此項變更得通知或無庸通知。  

9、  客戶應受其所提供予承攬運送人供辦理通關或其他目的之申報價值或其他

明細之拘束，並擔保其正確。如非因承攬運送人之執行錯誤客戶負責補償承

攬運送人因不正確或疏漏所發生之損失、費用與罰款，縱使不正確或疏漏，



客戶並無任何過失。  

10、 客戶應負擔民航及海關當局所課徵之貨物稅負、保證金或其他任何費用，又

承攬運送人所支付之任何罰款、費用及賠償，客戶應予負擔。  

11.  當貨物係依指示向受貨人或其他第三人收取運費或其他費用被受領或處理

時，若受貨人或其他第三人未依限給付時，客戶應負責給付。當貨物係依指

示向受貨人或其他第三人收取運費或其他費用被受領或處理時，若受貨人或

其他第三人未依限給付時，客戶應負責給付。  

12.  除客戶已書面明確指示，承攬運送人就貨物無需保險。承攬運送人代辦之所

有保險，應受保險公司保險單內容之規範。承攬運送人就各批貨物無個別保

險之義務，但得以在預約保單或普通保單上聲明之。若保險人就其責任有所

異議，被保險人僅能對保險人索賠，承攬運送人無論如何就此並無任何責任

或義務，儘管保單上所載之保險費與承攬運送人所收取者不盡相同。  

13.  (i)  承攬運送人僅就貨物之損害、或不交付或錯誤交付負責，且限於能證

明損害，不交付或錯誤交付係在承攬運送人管領中發生，又損害不交

付或錯誤交付可歸責於承攬運送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過失。  

   (ii) 承攬運送人應對未依照指示履行之結果負責，若能證明係可歸責於承

攬運送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或過失。  

   (iii) 除前述情事以外，承攬運送人就任何事故之發生，不論事故之如何發

生，不論是否與貨物或指示、資料、勞務有關聯，概不負責。  

   (iv) 承攬運送人對任何市場、火災、遲延或偏航所發生之損害不負任何責

任，此項規定並不影響前揭（i）（ii）（iii）款之適用。  

14.  無論任何事故，亦不論有無理由，承攬運送人就各事故之賠償，以不超過貨

物之價值或毛重每公斤新台幣 1000 元為限。又兩者中以較低者為賠償款。 

15.  承攬運送人就下列情事不負賠償責任：  

   (A) 就貨物包裝破損或未包裝所受之損害、減失或錯誤交付，目的地在台

灣境內，承攬運送人於貨到後 7 日內未收損害之書面通知，而目的在

台灣境外者，在貨到後 14 日內未收到損害之書面通知。  

   (B) 就貨物全部或一部未交付之損害，承攬運送人於貨物應交付之日起 28

天未收受損害之書面通知。  

16.  (A) 除非客戶以書面明確指示，承攬運送人就貨物之性質，價值與交付之

特殊利益，無論是就法規、公約或契約之目的，皆無聲明之義務。  

   (B) 除非客戶在事前已以書面為反對之指示，當運費之費率係依運送人、



倉庫營業人或其他第三人之責任範圍而選擇時，貨物得以客戶之風

險，最低運費率或未申報價值之方式運送。  

17.  易腐壞之貨物，於到達未即時被提領，或地址不明或標幟不清無法確認時，

得通知客戶予以出售或其他方式處分，出售之價金於扣抵有關費用後予以給

付貨主，與貨物之交付具相同效力。所有因出賣或處分貨物所發生之費用與

規費，應由客戶給付。  

18.  就所有非易腐壞之貨物，依承攬運送人之意見，因地址不明或不正確或受貨

人不受領或不給付運費或其他原因無法交付時，經給予客戶 21 天之通知，

承攬運送人有出賣或處分之權利。  

19.  除非事先以書面作特別安排，對於任何具有毒性、危險性、易燃性或爆裂性

之貨物或易受損之貨物不接受委託承運。若客戶將此類貨物交由承攬運送人

承運，而未事先以書面為特別安排，則貨物本身或其他發生之損害或滅失應

自行負責。又就承攬運送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罰款應負責賠償，承攬運送人

或管領貨物之第三人得予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理。若此等貨物依事先之書面

特別安排方式接受承運，在危及其他貨物、財產、人命或健康時，亦得予以

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理。所謂”易造成損害之貨物”包括藏匿或孳生害蟲或病

菌之貨物。  

註：客戶交運危險物品時可檢驗其有無處理危險物品合格人員以策安全。  

20.  除非事先以書面作特別安排，承攬運送人不受託承運金條銀塊、錢幣、寶石、

珠寶、貴重古董、圖畫及動植物。若客戶未經事先之書面特別安排，將此類

貨物交予承運，承攬運送人就此等貨物所發生之後果，不負任何責任，不論

發生之原因如何。 

 

註：不排除本條款第十四條所規定之責任。  

21.  承攬運送人有權執行客戶依此等條款應負之責任，並得依據此等條款請求客

戶損害賠償，必要時並得對寄貨人、受貨人或所有權人請求賠償。所有應給

付予承攬運送人之款項，應以現金全額給付，不得以索賠、反索賠或抵銷為

理由而予以剋扣或延遲給付。  

22.  承攬運送人就客戶、寄貨人、受貨人或貨物所有權人因貨物運送所積欠之款

項，得對貨物有留置權。若承攬運送人在以一個月之通知欠款者後，仍未受

給付，得拍賣或以其他方式出賣貨物，拍賣或出賣費用由欠款者負擔。拍賣

或出賣所得用以償付欠款。  



23.  除前揭條款以外，承攬運送人直接或間接因貨物通關，履行承攬運送所生之

責任，客戶承諾負賠償之責。又承攬運送人因遭其受僱人、代理商、次承攬

人或拖車公司、運送人、倉庫營業人或其他人索賠、或此等人遭受客戶、寄

貨人、受貨人或貨物所有權人或與貨物有關之任何人或其他任何人直接或間

接索賠，客戶承諾負賠償之責。  

24.  承攬運送人與客戶間之所有契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並合意由台北地

方法院管轄彼此間之訴訟。  

25.  出口地區為社會主義國家者，不適用本條款  

 


